

起诉状
原告:王杰宏，身份证号：340822196805092019.住所地：天津市津南区双港联东U谷5-2909，电话：19902187051
被告：王彪，男，住：天津市河东区丽悦园5-1-102，身份证号：320481198010047015，电话：18002143086.其妻电话13820884306
诉讼请求
1、 请求被告支付装修款18660元；
2、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
事实与理由
本人给被告人家装修，原约定工程项目清单36275元，施工途中增加项目合计10060元，总计36275元+10060元=46335元，减去未完成工程2675元和已支付25000元，还差18660元不给。没有签协议，但有微信聊天记录，附上装修清单截图，增项单。我都是垫资装修，没有约定工期和付款方式。
付款节点：进场开工当天付5000元，拆砸工程就用完，清走垃圾3车我就开始垫付900元。随后接着垫付水电暖工程7960元、吊顶工程4220元和增加水电路改造2000元共垫资15080元，工程完成后没有提出质量不合格的，随即支付第二笔款10000元。我背负5080元接着垫资下一步的瓦工工程16375元，期间还增加飘窗改飘台工程4000元，共计20375元，没有提出质量问题，随即支付第三笔款10000元，让我继续施工。我连瓦工工费都不够，让被告再多付些，就是不付，还骂骂咧咧，其妻答应的飘窗改飘台增加1000元又反悔不给。还有未敲定的其它增项费用好几千也不理会，我已背负超15000多工程款了，还让我继续施工全部完工后再结账，这也太霸道，不讲理了吧。为维护诉讼人的合法权益，特向贵院获提起诉讼、请人民法院依法支持诉讼人的诉讼请求！
此致
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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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诉方：王杰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7月7日
